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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推動成效不佳且與計畫書內容有重大落差。 

2. 無正當理由停止執行或進度落後情節重大。 

3. 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執行進度落後、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查

核或本計畫成果報告經審查不合格，經本局通知限期改善而未改

善。 

4. 因故無法履行者。 

5. 未依補助款用途支用，而有虛報、浮報之情事。 

6. 請領補助款應備文件不全，經本局通知限期補正而屆期未補正，

或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7. 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 

十一、本補助其他應注意（配合）事項： 

（一）本計畫成果及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歸屬於申請者所有，惟本府基於

國家利益與社會公益，取得該成果之無償、不可轉讓及非專屬之實施

權利。 

（二）受補助者應於作品出版、藝文活動現場或媒體宣傳時，將本局列為贊

助單位。本局 LOGO如下： 

或於產品、服務之相關頁面揭示「曾獲○○○年臺北巿政府文化局文化

創意產業永續補助」等文字。 

（三）申請者所提供及填報之各項資料，皆應與事實相符，且保證無侵害他

人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或營業秘密等相關智慧財產權，否則應自

負一切法律責任。若本局因此受有損害者，應賠償本局所受之一切損

害。 

（四）所有申請資料及附件，不論是否給予補助，本局原則上不予退件。申

請者如要求退還，須備妥填具地址之回郵信封，供本局寄還。 

（五）本局確保審議作業之公平與保密性，所有審議結果均由本局正式函知

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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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獎勵及補助者於計畫期間及計畫結束後三年內應配合事項： 

1. 受獎勵及補助計畫成果效益追蹤。 

2. 參與本局相關成果發表會、展示會及記者會。 

3. 因應本局要求，於計畫文宣加註本府形象廣宣標誌。 

（七）獲補助者，若於第二期款撥付日起未滿一年遷出本市，自遷回本市之

日起五年內，將註記受補助者及其負責人，以作為後續審案之參考。

獲補助者，自第二期款撥付日起未滿一年，如發生停止營業、解散、

撤銷或廢止登記事實，則註記其負責人，以作為後續審案之參考。 

（八）申請者申請獎勵及補助準用我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關係人交易之迴避

原則。 

（九）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切結書為必要檢附文件，有涉及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者，須同時檢附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第十四條第二項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關係揭露表。 

（十）若申請者因糾紛或其他事由而有訴訟，致使法院或行政執行處有強制

執行命令之情事，本局得停止補助款撥付等相關事宜。 

（十一）申請者之負責人或計畫主持人如為視障、聽障或其他身心障礙人士，

得併同申請文件提出可行之建議審查方式，並檢附身心障礙手冊或相

關證明文件，經本局初審同意後進行審議。 

（十二）本須知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局定之，申請書並應載明申請者同意遵守

本須知之規定。 

 

 


